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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目的 

本《特殊规章》旨在根据 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（以

下简称“世园会”）《一般规章》第十八条、第十九条和第三十七条的

规定，为世园会中使用的各种机器、器械或设备（以下简称“设备”）

的安装、操作和运行制订相关规定。 

 

第二条 遵守法律和法规 

1. 官方参展者应遵守 1928年 11月 22日签署、并经修正和增补

的《国际展览会巴黎公约》，世园会的《一般规章》、《特殊规章》，中

国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以及组织者依据《一般规章》、《特殊规章》所

颁布的相关补充规定（以下统称“法律和法规”）。 

2. 组织者颁布的补充规定，旨在相关事项上提供补充信息，并

进一步明确组织者和官方参展者的权利义务。 

 

第三条 组织者的免责 

因官方参展者违反法律和法规安装、操作和运行设备或因不可抗

力引起的损害和损失，组织者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
 

第四条 设备的安全 

1. 官方参展者应确保在世园会使用的设备在设计、生产和安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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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的安全性，并保证设备的安全运行。 

2. 官方参展者应当在设备安装前将拟安装设备的情况书面告知

当地政府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。 

3. 设备安装竣工后，官方参展者应当将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存

入该设备的安全档案。 

 

第五条 设备运行申请 

1. 官方参展者在运行设备前，应向组织者递交申请书，详细列

明官方参展者使用的设备种类、型号、重量等技术参数和生产厂家、

设备品牌等，并附运行手册和组织者规定的其他文件。 

2. 组织者在必要的情况下有权对官方参展者运行的设备进行相

关的试验和检查，官方参展者应尊重组织者的该项权利。 

 

第六条 设备的运行 

官方参展者应在组织者规定的位置和时间，在清洁和环保的条件

下运行设备。 

 

第七条 安全措施 

1. 官方参展者在运行设备时，应指定专门的技术负责人负责设

备的运行安全，并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设备操作人员和参观者的人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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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，避免设备运行对展品、展示区域和周边设施造成不利影响和损

害。 

2. 官方参展者委托第三方进行设备安装和运行的，仍应对设备

和设备的运行承担安全责任。 

3. 官方参展者应按规定，确保运行的设备与其展示区域内的通

道和展品之间有足够的距离，必要时应设置隔离物，保证通道的畅通

和参观者的安全。 

4. 官方参展者应采取措施防止设备运行造成的热辐射、闪光、

火花、粉尘、震动、噪音、刺激性气体、电磁、高强度电波、空气、

固体、水体和土壤污染等污染源对参观者和工作人员造成损害。组织

者可向官方参展者提出运行中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建议。 

5. 官方参展者应确保设备操作人员接受过必要的专业培训，并

根据法律和法规的规定指派持岗位操作技能资格证书的人员操作特

定设备。 

6. 官方参展者应根据组织者的规定，在设备运行前将所有设备

操作人员的名单和联系方法等信息，报组织者备案。 

 

第八条 设备的检查 

组织者可向官方参展者发出包括设备检查等方面的必要指令，官

方参展者应遵守组织者的指令。 



4 

第九条 易燃易爆品的处理 

官方参展者应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，防止设备安装、操作、运行

中使用或产生的汽油、酒精、燃气、压缩空气等易燃易爆物品引起的

危害事故。 

 

第十条 消防安全 

官方参展者应指定消防管理员，建立消防岗位责任制，组织工作

人员进行消防知识培训，制订其展示区域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，按

法律和法规规定配置有效的消防器材和其他必要的防爆设备，并将上

述消防管理制度和设备配置情况报组织者备案。 

 

第十一条 组织者的权利 

官方参展者的设备或设备运行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，组织者有权

指令其暂停或限制设备运行、转移相关设备、限期整改，由此产生的

费用由官方参展者承担。官方参展者应遵守组织者的指令。 

 

第十二条 应急方案 

官方参展者应制订设备运行应急方案。当设备发生安全事故或其

他突发事件时，官方参展者应实施应急方案，并立即通报组织者。当

发生火灾、爆炸等重大事故时，官方参展者除实施应急方案外，还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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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即向组织者和中国相关政府部门报告并听从指挥。 


